气焊（割）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

除应遵守焊接一般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规定外，还应做到以下规定：

1.氧气瓶、乙炔瓶必须按照《气瓶安全监察规程》的规定，严格进行技术检验，合格后方能使用。如果超出有效期，不得使用。

2.搬运氧气瓶时，必须使用专用的抬架或推车，不得用肩杠或就是滚，并应轻拿、轻放，严禁从高处往下滑。

3.禁止用起重设备（电磁吸盘）直接吊运气瓶，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，必须戴好瓶帽和瓶护圈。

4.氧气瓶与电焊机在同一场所使用时，瓶底应垫绝缘物，以防氧气瓶带电。

5.瓶阀或减压器出现结霜时，可用热水或蒸汽熔化，严禁用火烤或用铁器敲打。

6.露天作业时，氧气瓶严禁爆晒，乙炔发生器和氧气瓶均应距离明火10m以外；乙炔器与氧气瓶的间距须在5m以上。

7.氧气瓶中，应保留0.5个气压的余气,不得用尽。

8.使用溶解式乙炔氧气瓶时，要直立放置，不准卧放，以防丙酮流出引起燃爆炸。

9.乙炔瓶内气体严禁用尽，余气不得小于一个气压。

10.在露天作业时，应防止阳光爆晒，温度如达到30OC时，应采取遮阳降温措施。

11.使用乙炔气的压力表，不得超过1.5kg/cm2,切割压力一般控制在0.2-0.3 kg/cm2,最大不许超过0.5 kg/cm2焊接压力0.1-0.2 kg/cm2为宜,输气流速每小时不能超过1.5-2.0m3，一般为乙炔瓶表面不发汗为宜。

12.乙炔减压器出口，必须安置回火防止器与胶管，用专用卡头卡紧，不得漏气。

13.焊枪点火时，应先开乙炔气门，点火后，再开氧气门，调整火焰；熄火时，须先闭乙炔气门，再闭氧气门。

14.焊接中，焊枪发生爆炸声或手感到震动时，应立即关好乙炔气门，等冷却后，方可断续工作。
